
“

礼不下庶人
,

刑 不上大夫
”

辫

陈 石

“

礼不下庶人
,

刑不上大夫
”
说 ((( 礼记

·

曲礼》下 )给周代
“
礼

刀 、 “
刑

”的研究工作
,

带来了不

少混乱
。

略举两种对立的疏解 : 对于礼
,

郑玄注
: “

为其 (庶人 )邃于事
、

且不能备物
, 刀
故庶人

不能行
“

礼
” 。

黄氏裳提 出反对的意见
,

他说 : “
周礼小司徒职民之器物

,

比阎共置
,

岂庶人之礼

不备哉 ! 王者制民之产
,

仰足以养民父母
,

俯足以畜妻子
,

虽夭
、

穷
、

废疾无告者
,

自有间党使之

相救相稠
,

岂是民穷而无礼哉 艺” 对于刑
,

许慎说
: “

古《周礼》说
:
士尸诸市

,

木夫尸诸朝
,

是大

夫有刑
。

谨案 : 《易》日 :
`

鼎折足
,

覆公辣
,

其刑握
,

凶
’ 。
无刑不上大夫之事

。 ”孔颖达却说 : “
以大

夫必用有德
,

若逆设其刑
,

则是君不知贤也
。 ”

((( 曲礼》 )过去的注疏家们只能按照自已的观点
、

见解
,

对原文作一些猜测和训沽
。

他们不能从建立在周代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

把握礼
、

刑的实质
,

更不能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这种说法代表什么社会集团的政治要求
,

因而这种争论终于是一笔糊涂帐
。

奇怪的是
,

在当代史学研究中
,

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反而消失了
。

不少论著皆认为
“
礼不下

庶人
,

刑不上大夫
”
是周代的史实

,

而且似乎都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说明这一历史现拿
。

郭沫

若主编的《中国史稿》 (卷一 )说 : “

礼不下庶人
匆 ,

则表明
,

奴隶大众不仅被剥夺了一切特权
,

而

他们自已也包涵在奴隶主贵族所享有的特权之中了
。

钟雄鹏同志说
: ,’c礼不下庶人

,

刑不上大夫
,

是反映了奴隶社会里
`

礼
,

和
`

刑
,

的特点 ,’o ((( 学

术月刊》~ 九六三年第二期 )金景芳同志说 : “
当时对有姓氏的

,

例如国人
,

用礼 ;对无姓氏的
,

例

如野人
,

就不用礼而是用刑
。 `

礼不下庶人
,

刑不上大夫
,

这一点
,

也反映它还带着氏族社会的痕

迹
匆。

((( 历史研究》一九六九年第三期 )这种不以事实为根据的讹传只会把研究工作引人迷途
。

大量史实表明
: 周代的

“
礼

” 和
“

刑
。是封建领主制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

(关于周 代 的社

会性质
,

笔者认为是封建社会
,

这里存而不论
。

)
“

礼制
刀
体现

“

牧师的职能
” ,

它在政治
、

思想上

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等级秩序的同时
,

也是欺骗
、

麻痹庶人
、

工商的工具
,

因而
“

礼制
”
要强加于庶

人 ; “

刑制
”
体现

“
刽子手的职能

” ,

它对庶人
、

奴隶是暴力统治的工具
,

对违背周王朝利益的统

治阶级的成员
,

也要用
“

刑
”
加以制裁

,

所谓
“

礼不下庶人
,

刑不上大夫
匆
说只是反映了春秋战国

时期部分贵族的政治要求
。

礼要
“
下庶人

”

据王国维考证 : 礼开始于对神的祭祀
。 “ 《说文》示部云

:
礼

,

履也
,

所以事神致福也
。

从

示从壹
,

登亦声
。

考古人盛酒以奉神之器
,

谓之登
,

由登而推之奉神之酒
,

日醋
,

又推而至于奉

神之事
,

则谓之礼
。匆

(《观堂集林》卷六 ) 《礼记
·

礼运》说 : “

礼之始
,

始诸饮食
。 ”
说明礼起源于

氏族社会
。

最初它只是对神和祖先崇拜的仪式以及氏族聚食中的礼节
。

但到了阶级社会
, “

礼
.

便逐渐转化为阶级压迫的工具
。

统治者专遭了
“
制礼作乐

” 的大柄
,

掌握了祭祀夫地山 I]肋特

权
。

不过
,

在夏代
、

商代的礼都比较简略
, “
朴质无文

” ,

周代加以发展
、

丰富
,

成为周王朝在政治
、

. 呼, ,



思想上统治臣民的工具
。 “
礼制 ” 经过周公旦的系统整理和发展

,

内容已十分繁富
,

囊括了臣民

的
“
视

、

听
、

言
、

貌
、

思 ” 。

但是
,

所谓
“
礼经三百

,

威仪三千刀 , “
及周之衰

,

诸侯将逾法度
,

恶其害己
,

皆灭去其籍
,

至孟子而不具
,

至秦大坏
” 。

(《议
一

书
·

艺文志 ))) 现存的《周礼》
、

《仪礼》
、

《礼记》均出

自汉代
,

因而真假杂揉
,

颇多后人的伪耗
。

好在先秦的典籍
,

涉及
“
礼制 ” 的论述甚多

,

尚可窥其

概要
。

(一 )
“

礼制 ” ,

确定各等级和阶级间尊
、

卑
、

贵贱的臣属关系
。

周人敬天畏天
,

立法行事
,

都

要在
“
天道刀上找到依据

。 “

礼以顺天
,

天之道也
、

” ( 《左传》文公十五年 )阶级剥削
、

压迫关系也披

上
“
礼制刀的神秘外衣

,

统治者捏造
“
天有十 日 ” ,

因而人类社会也应该有十个等级
。 《左传》昭公

七年 : “
天有十 日

,

人有十等
,

… … 故王臣公
,

公臣大夫
,

大夫臣士
,

士臣皂
,

皂臣舆
,

舆臣隶
,

隶

臣僚
,

僚臣仆
,

仆臣台
”
等级的贵贱表明统治老与被统治者的臣属关系是天经地义的

, “
春秋之

义
,

以贵治贱
。 ”

(《毅梁》隐公九年 )通过
“

礼制
”
确定等级臣属关系

,

在于
“

民服事其上
,

而下无凯

翩
” 。

保证贱不妨贵
,

小不加大
,

是
“

礼制” 的核 合内容
。

(二 ) 礼制宣扬忠
、

孝
、

恭
、

顺等伦理道德观念
。

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下
,

忠孝

对维持君臣父子关系
,

巩固统治秩序
,

具有重要的作用
。

全体臣民对周王要
“
忠

” ,

诸侯大夫士逐

级臣属关系也要
“

忠 ” 。

统治者自称是民之父母
, 《尚书

·

洪范》说
: “
夭子作民父母

,

以为天下

王
” 。

因而
“
孝 ” 也由血缘关系转化为阶级关系

。

忠和孝是维护周代统治的精神支柱
,

并由此派

生出仁
、

义
、

恭
、

顺
、

卑让等道德观念
。

齐晏婴说 : “

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
。

与天地并
,

君令臣恭
,

父

慈子孝
,

兄爱弟敬
,

夫和妻柔
,

姑慈妇听
,

礼也
”

(《左传》昭公 几十六年 )礼又是衡量个人品德

的尺度
。 “

礼
,

身之干也
。 ” (《左传 》成公十三年 )所谓仁

、

义
、

恭
、

顺等道德观念是把人的视
、

听
、

言
、

貌
、

思纳人
“

礼制” 的范畴
,

叫人谦卑恭顺
,

不怒不争
,

掩盖阶级压迫关系
,

巩固统治秩序
。
显

然
,

礼制是周王朝籍制思想的工具
。

(三 )
“

礼制” 规定了祭祀
、

朝聘
、

会盟
、

燕飨
、

冠昏
、

乡射等礼仪制度
。

在统治阶级内部按照等

级的尊卑
,

确定其享有礼仪的隆重程度
。

如天子九庙
,

诸侯五庙
,

大夫灭庙
,

土一 庙等等
,

规定不

得僧越
,

否则便是
“

非礼
” 、 “
不道

” 。

所以当鲁季氏偕用天子乐时
,

孔子怒斥 : “
季氏八情舞于庭

,

是
一

可忍也
,

熟不可忍也
。 ”

(《论语
·

八份》 )显然礼仪的意义是显示等级特权
,

是上对下在权势上

的威慑
。

所谓
“

威仪三干” 的奥妙就在于此
。

透过
“
礼制

”
的繁文缉节

,

把它的内容概括为以上三点
,

总的说来
, “
礼制” 是周代的社会上

层建筑
, “
礼制” 是周王朝的统治工具

,

因而它要强制被统治者庶人洛守
“
礼制”

便是甚易明白的

事情了
。 “
礼制 ” 对于庶人 (农奴和平民 )来说

,

既无荣誉
,

也非特权
,

而是强加于庶人的精神上

的锁链
。

庶人遵守
“

礼制
” ,

就是听任剥削
“
农力以事其上气不要与统治者争夺权益

。

史载
“

礼
”
下庶人的规定和事例甚多

,

略举如后数例 :

周代是农业经济的国家
,

农业生产是国家的命脉
。

统治者认识到
“

民之事在农
,

上帝之集

盛于是乎出
,

民之蕃庶于是乎生
,

事之供给于是乎在
,

和协辑睦于是乎兴
,

财用蕃殖于是乎始
,

敦庞纯固于是乎成
。 ” 为了强制庶人努力劳动生产

,

根据
“
礼制

” ,

周天子每年要率领臣僚
,

召集

庶民
,

举行一次
“
籍礼

” 。

辘文公对
“
籍礼

”
的仪式作了这样的描述

: “
及籍

,

后翟监之
,

膳夫农正陈

籍礼
,

太史赞王
,

王敬从之
,

王耕一拨
,

班三之
,

庶民终于千亩
。 ” “

籍礼
”
的大典举行以后

,

农官便

监督庶民劳动
,

如果
“
上不备垦

,

辟在司寇
” 。

于是
“

民用莫不震动
,

洛恭于农
,

修其疆畔
,

日服其

钵
,

不解于时
。 ”

( 《国语
、

周语》 )
“
籍礼

”
是周王朝督促农业生产的传统大典

,

庶民参加并
“

终于

千亩
” ,

是礼仪也下庶人之明证
。



“
礼制

”
在礼仪上庶人

,

把庶人固着于卑贱的社会地位
。

·

在祭祀上 : “

其祭典有之曰 : “ 国君有牛享
,

大夫有羊馈
,

士有豚犬之奠
,

庶人有鱼灸之荐
。 ”

((( 国语
·

楚语》下 )
“
天子遍祭群神品物

,

… …士庶人不过其祖
。

,’( 国语
,

楚语》下 )

在执挚上
: “
凡挚

,

天子巴 ,’’ 一庶人挚不 (鸭 )
。 ”

((( 曲礼》下 ) (陈皓说
: “
古人相见必执挚以

为礼
,

皆以象其德也
” ,

庶人执鸭表示其身分卑下 )

在称谓上
: “
天子之妃日后… …庶人曰妻

。 ” “ 天子死日崩
, · ·

…庶人日死
。 ”

((( 曲礼》下 )

在容仪上
: “
天子穆穆

·

一庶人焦憔
。

气郑注
: “

尊者体盘
,

卑者体整
。 ”

((( 曲礼》下 )
“

庶人见

于君
,

不为容
,

进退走
。 ”

((( 仪礼
·

士相见礼 }))

由于
”
礼制

” 对巩固周王朝统治起着重大作用
,

因而在
“

礼崩乐坏
” 的春秋时代

,

不少诸侯仍

企图加强
“ 礼制” ,

奴役人民
,

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 《左传》襄公三年

:
曹判说

:
. “
夫礼

,

所以

整民也
。 ” 《左传》庄公二十七年

: 士蔫说
: “

夫礼乐慈爱
,

战所蓄也
,

夫民让事乐和
,

爱亲哀丧
,

而

后可用也
。

,’(( 左传》嘻公二十七年
,

晋文公谋图称霸诸侯
,

子犯说
: “ 民未知礼

,

未生于共 (恭 )
,

于是大苑以示之礼
,

作执秩以正其官
,

民听不惑而后用之
。 ” 在城淮之战的时候

,

晋文公看到他

的部队
“

小兵有礼
。 ,

便肯定它能打仗
,

果然
“

一战而霸广是子犯建议加强
“
礼制

”
的功迹

。

刑要
“
上大失

”

在阶级社会中
,

刑法从来是执行统治阶级的意志
,

旨在镇压人民的反抗和巩固统治秩序的暴力

工具
。
周王朝的刑法更加突出地反映它维护宗法制的统治

,

对庶人和奴隶进行野蛮专政
。

同

时也是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
,

维护等级秩序的手段
。 “

法者
,

所以尊宗庙
,

奉社极
。 ”

(《韩非子
·

外储说 }))
,

说明刑法是整个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
,

因此对统治阶级内部违法乱纪
,

危害
“

宗庙
” :

“
社租

冲
利益的成员必须有刑法约束和惩处

。

因为有
“

刑不上大夫
”
说

,

产生了
“ 五刑三千之科条

,

不设大夫犯罪之目
” 。

(孔颖达疏 )在当

代的史学论著中
,

亦有持上述见解的
。

有的说
: ` ,

周代的刑律和
`

刑罚
’

是专为平民奴隶而设

的
,

奴隶主贵族并不受其约束
, “

刑书不能对奴隶主贵族有约束力
。 ”

((( 学术月烈》一九六三年一

期 )有的说
: “ 奴隶主贵族的成员即使犯了罪

,

只要缴纳一定数量的金 (铜 )或丝
,

就可以免刑

了 . 。

((( 中国史稿种有的说
: “
贵族阶级犯了罪

,

不是没有刑罚
,

而是以贵族家庭 (宗族 )的习惯

法 (也即是礼 )
,

来处理的
,

故此说
, `

刑不上大夫
, 。

气斯维至
: 《论庶人 》。 《社会科学战线》一九

六八年第二期 )在周代
,

刑是否要上大夫
,

并不单是理论上的推断
,

而应该从历史实际出发去论

证
。

我国古代成文法的公布应从郑子产作刑书
,

晋范宣子铸刑鼎开始
,

此前的所谓
“
禹刑 JJ 、 “ 汤

刑
” 、 “ 九刑

” 、 “
吕刑

” 等都是藏在王府
,

并不公诸于世的
,

这样作除了便于统治者掌握解释权
,

可

以随意议罪外
,

也说明当时的刑律还不完备
。

现在留存的周代和周 以前的法文都至为简略
。

但

也有不少针对贵族用刑南史例和法文
。

前面谈到
,

周代的
“
礼制 ” 具有法的强制性

,

现存《礼》经即保留若干古代法条
。
包括贵族大

夫在内
,

如果触犯礼法
,

便要受到惩办
。
《礼记

`
檀弓》说广臣狱君

,

凡在官者
,

杀无赦汗拭父
,

凡在官者
,

杀无赦 ; 杀其人
,

坏其室
,

垮其官而猪焉飞 《尚书
·

康浩》说
: “
元恶大憨

,

划推不

孝不友… …刑兹无赦 ” 。 《周官
·

大司寇》说 : “ 凡诸侯之狱讼
,

以邦典定之
,

凡卿大夫之狱讼
,

以

邦法断之
。

P(( 礼记
·

文王世子》说
: “ 公族具有死罪

,

则磐于甸人
,

公族之罪虽轻
,

不以犯有司主
法也

。
伙周官

·

天官家宰》说
: “
以八柄诏王驭群臣

:
一日爵

,

以驭其贵… …六日夺
,

以驭其贫
,



七日废
,

以驭其罪
,

八曰诛
,

以驭其过
。

气郑玄注
: 夺

,

谓臣大罪
,

没人家财者
。

废
,

犹放也
,

舜拯

稣于羽山是也
。

)

上面是针对诸侯大夫用刑的规定
,

下面略举根据周代的法典
,

对大夫用刑的实例
。

《左传》庄公十四年 : 郑厉公刑杀贵族傅暇时说
: “

傅暇贰
,

周有常刑
。 ”

《左传》文公十八年 : 营太子仆
,

拭君后逃亡到鲁国
,

鲁大史克要求慈办营太子时说
: “
毁

则为贼
,

掩贼为减
,

窃贿为盗
,

盗器为奸
,

主减之各
,

赖奸之用
,

为大凶德
,

有常无赦
,

在
`

九刑
’

不

七匕 ”
j匕 、 O

《左传》昭公七年 : 楚子把贵族逃亡的家奴藏在章台
,

竿尹无竿质间楚子说
: 周文王之法

日 : “ `

有亡荒阅
’ ,

所以得天下也
。 `

吾先君 (楚 )文王作仆区之法曰
: `

盗所隐器
,

与盗同罪
, ,

所以

封汝也
。 … …若以二文之法取之

,

盗有所在矣厂

《左传》桓公十三年
:
楚大夫屈瑕 (莫敖氏 )讨伐罗国

,

失败归来
,

由于楚王宣称要
“

威莫敖

以刑
翔 ,

于是
“
莫敖溢于荒谷

,

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
。 ”

以上事例说明
: 拭君

、

臣贰
、

窝藏逃奴
、

战争失败等都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

这些矛盾

往往危及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
。
统治者把

“ 刑 ” 当作维护
“

宗庙
” 、 “
社搜

乡利益的手段
,

因此
,

必

须用
`

刑
,

来对付触犯刑律的贵族
,

所以芋尹无竿才敢于面质楚王
“
若以二文之法取之

,

盗有所

在矣厂假如在周代真有
“
刑不上大夫

” 那样的事
,

谁还敢于用周文王
、

楚文王制订的刑律
,

提出

要
“

刑上诸侯
刀呢 !

在周代是否有
“ 刑不上大夫

” 的事例呢 ? 据说有
。

金景芳同志说
:
伙左传》襄公十年说

:

`

王叔与伯舆讼焉 ! 王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于王庭
, ,

是当时
`

刑不上大夫
,

的例证
。 ”

(《论礼治与法制》
,

见《理论学习》一九七八年二期 )这个
“ 例证

. 清楚地说明
: “

坐狱于王庭
” ,

还

是没有定罪的审讯阶段
,

被审讯的是宰 (掌王家内外事务的官员 )和大夫
。

按照金文 的说 法
,

“
坐狱

”
就是

“
刑 刀的话

,

那么刑也是上大夫的
。
何况这次案件结果

,

由于
“
王右伯舆气 王叔被迫

逃亡
。
没有刑的威胁

,

他会逃亡吗 ? 这个
“
例证

匆
恰说明

,

贵族犯法要受审讯和邢的制裁
。

“
刑不上大夫

”
说不仅有乖史实

,

而且在理论上也是说不通的
。

在阶级社会中
,

刑法从来是

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工具
。

据根古代阶级斗争的特点
,

马克思说
: “

人们忘记了最主要的一

点
,

即在古代的罗马
,

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
,

只是在自由富人和自由穷

人之间进行……气①韩非也说
: “
上古之传言

,

春秋所记
,

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
,

未尝不从尊贵

之臣也 ” 。
( 《奸劫轼臣》 ) 对于作奸犯法的

“

尊贵之臣
” 如果没有

“
刑法

刀的约束
,

如果真是布
“
刑

不上大夫
” 的话

,

那么周王朝的统治
,

恐怕一天也不能维持
。

刑法具有维护整个统治秩序的职能
,

它是由一定生产方式中的阶级关系所决定的
,

它反映

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
,

因此
,

它不允许个别统治者为所欲为不受阶级关系和统治阶级的共同利

益的约束
。

这个问题经典作家有精辟的论述
:

“
在这种关系中

,

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
,

他们还必

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
。

这种表

现形式的内容总是决定于这个阶级的关系
,

这是由例如私法和刑法非常清楚地证明了的
,

洛些

个本禅攀捧律的形不枣李现申弓的拿拳
,

回叮傅基不学侈们冬中母何万个单个水的任性所车
右

,

这一点不取决于他们的意志
,

如同他们的体重不取决于他们的唯心主义的意志和任性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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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个人统治必须同时是一个一般的统治
。

他们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
,

这

一些条件是作为对许多人共同的条件而发展起来的
,

汐了堆护这些条件
,

仲们作汐攀诊考节井
移申个水担对卒

,

币回时却丰张洛华条件对所亨的水都亨熬
。
由他们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

意志的现表
,

就是法律
。

,’( 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①

经典作家在这里阐明了法律的本质以及它与个别统治者的关系问题
。

代表统治阶级利益

的法律是以国家意志表现出来的
,

它的内容决定于阶级的关系
,

统治阶级的个人只有通过统治

阶级共同的意志来实现自己的意志
,

而不能由“
任何一个单个人的任性所左右

”
统治阶级要运

用保障自己的权力的法律
,

却同时主张它
“

对所有的人都有效
刀。

周代的法律虽然还不完备
,

但

经典作家所说的基本原则应该是适合的
。
因此

,

作为贵族分子
,

不能不受统治阶级共同利益所

约束 ;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斗争中
,

个别贵族危及统治秩序
,

便要用
“

刑
,
来处理这些矛盾

。

这

便是刑要上大夫的历史必然性
。

在阶级社会中
,

刑法虽然对统治阶级个别成员有约束力
,

但是在执法的时候
,

统治者与被统

治者是不会同等对待的
。

在一定的条件下
,

统治者利用权势和财富的力量逃避刑律的惩罚
,

或

重罪轻判
,

或逍遥法外
,

在尊尊亲亲的宗法制社会
,

这种情况更加显著
,

它一方面用严刑峻法对

待庶人和奴隶 ;另一方面在刑法上对贵族予以种种优容和宽纵
。
如“
三有必赦

” 、 “ 八议之法气

周代的
“
礼制

”
和

“
刑制

, 都是镇压和统治庶人
、

奴隶的工具
。

礼是政治思想的统治手段
,

刑

是暴力强制的手段
。

它对维护周王朝的统治起着
“
相辅相成

.
的作用

。

《礼记
·

乐记》说
: “
礼节

民心
,

乐和民声
,

政以行之
,

刑以防之
。

伙礼记》说 : “
礼者

,

禁于将然之前 ;法者
,

禁于已然之

后 ” 。

他们处处把礼和刑针对着对人民的统治
,

作为统治者的文武两手
,

因而反映出它强烈的

阶级性
。

但是有的
“
礼不下庶人

,

刑不上大夫
”
论者

,

认为
“
礼

”
是统治阶级内部的

“
礼气

“
刑

刀
是

统治阶级外部的
“
刑

” ,

据说这才叫它的
“
鲜明的阶级性

” 。

笔者认为
,

如果
“
礼

”
真的不下庶人

,

丧失其在政治
、

思想上约缚庶人的功能 ;刑真的不上大夫
,

失掉它维护整个统治秩序的功能的

话
,

这恰恰不能代表统治阶级的共同意志
,

因而恰恰丧失了它的阶级性
。 “
礼

” 、 “
刑

刀
内外论恰

恰是掩盖了它阶级压迫的实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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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 罗马法 的 可 继 承 性

陈 朝 壁

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同其他上层建筑一样
,

存在着一个继往开来的现实问题
,

这就是法学

界当前正在争论中的法律继承性问题
。

除掉批判继承本民族的文化遗产而外
,

我们还必须放

眼世界
,

珍视其他民族法苑中的奇花异草
,

尽量把它吸取过来
,

经过加工改造
,

使其合理因素成

为本国法的组成部分
,

从而使本民族的法苑更加丰富多采
,

蔚为大观
。
不论从法的发展历史或

其广泛影响观察
,

罗马法的可继承性
,

实不容忽视
。

罗马法对后代影响最大的
,

主要是民法
,

其次是诉讼法中的某些部分
。
如法国民法典

,

大

幅度沿用了罗马法的基本内容
。
在罗马法传统的体系中

,

诉讼法被认为属于民事权利的法律


